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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仲立案服务系统操作指引 

 

1. 注册与登录 
欢迎您来到北京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本会”）预约立案平台！ 

新用户，请您先点击登录页面的“免费注册”按钮，选择手机号或

邮箱方式进行账号注册；已注册用户，可通过密码登录/短信登录方

式登录，邮箱登录为本次新上线功能。 

 
新用户注册页面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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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注册后，请您登录系统，进入个人中心-安全中心，点击“实

名认证”，扫描弹出的二维码，完成实名认证流程。实名认证完成前，

无法申请立案。 

 

实名认证需要您选择身份证件类别，输入证件上的姓名和证件号，

完成面部识别后完成认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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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申请立案 
在首页顶部菜单栏上的“申请立案”菜单项或者首页立案申请区

的“申请立案”按钮，均可进入申请立案环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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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会为当事人提供线下线上两种立案方式，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

选择【在线远程立案】【预约现场立案】。 

 

选择【在线远程立案】的话，根据申请人对仲裁立案流程的熟悉

程度，以及申请材料准备情况，可以选择【引导式立案】【专业式立

案】【批量式立案】三种远程立案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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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) 在线远程立案-引导式立案 

如果您对立案流程不熟悉、需要了解如何准备立案所需材料，

引导式立案是您合适的选择。系统会按照立案申请填写顺序，一步

一步引导您完成立案的方式。 

在引导式立案流程中，您需要先选择您的身份是申请人还是代

理人。 

 
选择完成后，请遵照提示，依次填写申请信息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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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规则：申请人（必填）、被申请人（必填）、代理人/法定代表

人（如果在进入立案环节的身份选择我是申请人，则选填，反之则必

填）、仲裁依据（必填）、仲裁请求（必填）、事实与理由（必填）、证

据材料（必填）、补充材料（选填）、保全申请（当事人申请）（选填）、

送达地址确认及提交（必填）。 

如果您在填写过程中发现之前的信息需要调整，可以直接点击左

侧引导栏上的各栏目名称，可跳转回任意位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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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信息选择完成后，点击提交申请按钮，系统会判断已填信息

是否有必填项没有完成，如果有，则弹出浮窗告知哪些内容还有问题，

需要您返回修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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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所有必填信息均已填写完整，进入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其他需

要签字的文书的弹窗页面。 

 

您需要首先确认当事人送达信息确认书的信息并勾选下方的确

认信息（该确认书在提交申请前是不需要签字的）。 

在引导式立案中，您需要对系统生成的仲裁申请书进行签字，签名

规则： 

1) 如果申请人有代理人，则代理人签名后其所有委托人可以不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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字（也可以签字，但是不影响签字效力）； 

2) 如果自然人申请人没有代理人，则申请人本人必须签字； 

3) 法人或其他组织类的申请人必须要有代理人，只能由代理人签

字； 

签名流程： 

扫码进入“北仲云平台”，点击“案件”，您可以看到待签字的案

件，进入案件后可以查看需要签字的文书，然后进行签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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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所有的文档都显示“已完成签字”，且地址确认打勾，即可

提交申请。 

2) 在线远程立案-专业式立案 

如果您对立案流程相对了解、或者已经准备好签字盖章版的

《仲裁申请书》的申请人/代理人，可以选择专业式立案。 

专业式立案采用一站式填写方式（即所有填写信息在一个页面

内显示），各栏目填写规则同引导式立案，与引导式立案的主要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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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是专业式立案不会自动生成《仲裁申请书》，需要您自行上传一

份签字/盖章版的《仲裁申请书》，上传的位置在填写信息之前； 

 

3) 在线远程立案-批量式立案 

如果您有一组案件，这些案件有相似之处（如被申请人相同、

申请人相同等），需要一起提交申请的，可以使用批量式立案。 

批量式案件可以包含任意多个子案件，每个子案件在提交后都

是一个独立的案件，其填写方式和专业式立案相同。 

 

您可以在填写完任意子案件后，点击复制子案件，选择需要复

制的信息和复制数量（每次能复制 10 个以内），直接复制出和当

前子案件信息相同、不包含上传文件的新的子案件。需要注意的是，

如果当前子案件的信息没有按照要求填写完整，新复制出的案件

信息也是不完整的，需要您逐个补全。 

即使当前子案件的信息填写不完整，您也可以切换到其他子

案件填写，系统会提示您当前子案件信息不完整，需要您以后会来

补充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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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提交申请之前，系统会检查所有子案件的信息是否完整，如

果缺少必要的信息，会弹出提示请您补充。 

一个批量式立案至少要包含两个子案件，如果您的子案件只有

一个，则在提交时提示您该案件将转成一般远程立案提交。 

4) 预约现场立案 

预约现场立案是指您在本预约系统填写完必要信息后，预约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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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时间来本会办事大厅现场提交材料申请立案。 

预约现场立案的填写内容和在线远程立案-专业式立案基本相

同，主要区别在于： 

1) 预约现场立案上传文件不是必须的，您可以提交申请后携

带纸质材料到本会提交； 

2) 事实与理由、证据材料板块为选填； 

3) 不必在提交申请时上传《仲裁申请书》，请您携带纸质版到

现场提交； 

4) 不需要进行送达地址确认，请您到现场进行确认； 

5) 需要您选择一个预约时间，并按照预约的时间准时到本会

提交材料。 

 

3. 我的案件 
您的立案申请成功提交后，可以在“我的案件”板块查看。 

您可以通过点击顶部菜单栏的“我的案件”菜单项或首页的“我

的案件”按钮进入我的案件板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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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您是通过在线远程立案的方式提交的申请，案件在通过本

会初审后，进入待邮寄材料状态。您会收到一条短信通知，您需要

按照页面要求签署相关文书，下载立案材料完整版，打印后邮寄至

本会，并填写快递信息。 

 

快递信息提交后，案件进入待交费状态（不填快递信息，则收

不到交费通知），待收案秘书给您发送交费通知送达后，您需要按

照通知上的要求进行交费。完成交费后，案件进入受理中状态。 

 

关于案件取消预约或撤回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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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案件进入审理阶段前，您希望撤回申请，您可以选择取消预

约或撤回。 

 

对于预约现场立案，在没到预约时间前，您都可以直接取消预

约，取消预约的案件将自动回到申请立案-待提交的列表中，您可

以进入后编辑并二次提交申请。 

对于在线远程立案和已经完成提交材料的预约现场立案的案

件，您可以发起撤回申请，此时分两种情况： 

i. 如果您是在完成交费前提出撤回，只需要填写撤回理由，待

由本会收案秘书与您沟通，确定需要撤回的，秘书同意撤回，

该案件会进入到“撤回案件”列表； 

ii. 如果您是在完成交费后提出撤回申请，除了要填写撤回理

由，系统会要求您填写《退费账户信息说明》，您需要选择

退款收款人，并由其或其代理人完成在线签名，秘书同意撤

回，完成退费，该案件会进入到“撤回案件”列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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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我的消息 
您可以点击顶部菜单栏的小喇叭按钮进入站内消息列表。如果

您有网站送达的内容，您可以在此看到并处理。 

 

5. 便捷操作 
    除上述功能说明外，还有一些便捷操作按钮请您知晓： 

    1）在右上角导航栏有有护眼模式按钮 

未开护眼模式： 

 
开启护眼模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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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多个当事人/代理人/多份请求的情况下，保存人员信息后会在

编辑按钮左侧出现可以通过上下按钮调整顺序： 

  

3）输入文本信息时，可以调整文本框大小： 

 

（拖拽前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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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拖拽后） 

如您在系统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，请随时联系我们。 

技术咨询：010-85356320 

系统建议：itservice@bjac.org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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